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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规范按照GB/T 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规范由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提出并归口。 

本规范主要起草单位：深圳市先进质量管理技术研究院。 

本规范主要起草人：刘名概、崔红兵、王庆松、林建国、熊冬霞、姚小曙、张玉玲、刘艳、罗小盼、

刘懿贤、但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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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国家质检总局于2013年8月正式授予深圳首个“全国质量强市示范城市”的称号。深圳市高度重视

质量强市工作，并于2014年发布了《深圳质量指数分类编制指引制度（暂行）》，制造业产品质量指数

率先开展研究，通过持续三年的体系优化与测评验证，形成了较为科学的制造业产品质量指数指标体系

和测评方法，为深圳制造业产品质量综合评价提供支撑，开创了区域产品质量综合指标体系建设先河。

深圳市制造业产品质量指数指标体系是构建深圳市质量强市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引导和促进深圳市制造

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和重点。 

本规范从积极探索质量型评价方式的角度出发，围绕测评范围、指标体系构建、指标权重设计、指

数测评方法、运行测评、数据处理、指数分析等构建统一的质量测评规范，以强化产品质量指数测评结

果的一致性，为测评提供制度保障和技术保障，对促进深圳制造业发展具有指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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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业产品质量指数指标体系及测评规范 

1 范围 

本规范规定了制造业的产品质量指数的测评范围、指标体系构建、指标权重设计、指数测评方法、

运行测评、数据处理及指数分析。 

本规范适用于深圳市制造业产品质量的评价。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4754-2017国民经济行业分类 

GB/T 19000-2016/ISO9000:2015质量管理体系 基础和术语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制造业 manufacturing industry 

经物理变化或化学变化后成为新的产品，不论是动力机械制造或手工制作，也不论产品是批发销售

或零售，均视为制造，而从事以上相同性质的经济活动的所有单位的集会为制造业，本门类包括C13-C43

各大类。 

3.2  

产品 product  

在组织和顾客之间未发生交易的情况下，组织能够产生的输出。通常，产品的主要要素是有形的。 

3.3  

质量指数 quality index 

通过建立数学模型来对制造业产品的一组固有特性满足要求程度进行度量的综合指标。 

3.4  

观测变量 measurable variables 

在本测评基本模型中，可直接测量的变量，可用以间接测量上级指标。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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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水平 quality level 

制造行业所具有产品质量性能水平，反映制造行业当前的产品质量现状。质量水平由实物质量水平

和安全保障水平构成。 

3.6  

发展能力 sustainability 

制造行业内在的支撑未来质量发展的驱动要素，反映制造行业产品质量的未来提升潜力。发展能力

由质量创新能力和质量经营能力构成。 

3.7  

实物质量水平 quality level of actual product 

制造业有形产品的质量性能水平，是质量的直接表征。 

3.8  

安全保障水平 quality security level 

确保制造业产品质量安全，避免不可接受的损害风险或尽量减少其损失的措施和机制的现状水平，

是质量的保障因素。 

3.9  

质量创新能力 innovation ability of quality 

制造业产品能够满足产生新的质量价值要求的本领，是质量发展的内在动力。 

3.10  

质量经营能力 operating ability of quality 

通过组织活动的过程配置资源实现质量提升预期目标，是质量的经济效果产出潜力。 

4 测评范围 

按照国家对行业的划分，涵盖深圳所有制造业的细分行业。 

5 指标体系构建 

5.1 指标体系设计原则 

5.1.1 先进性原则 

指标体系的设计思想与国际先进水平看齐，同时借鉴国际上与质量相关的先进指标体系构建思路。 

5.1.2 指导性原则 

制造业产品质量指数对政府部门制定质量发展规划和出台相关行业政策具有较强的指导性；引导各

制造业企业开展质量改进提升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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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3 系统性原则 

制造业产品质量指数的构建按照分类指引制度中统一的标准和要求实施。 

5.1.4 开放性原则 

指标体系应具有开放性和包容性，既可以满足政府部门、消费者、市场主体对于解决潜在质量问题

的需要，又能够适时调整修订。 

5.1.5 科学性原则 

观测（变量）指标要科学合理且方便采集，数据来源具有权威性，且在不同时间、不同地区具有可

比性、稳定性。  

5.2 指标体系构建流程 

制造业产品质量指数指标体系的建立应遵循严谨科学的流程，应包括以下： 

a)确定研究对象； 

b)围绕研究对象进行深入调研； 

c)初步构建指标树； 

d)围绕指标树来研究建立测评指标库，指标库包含的测评指标至少是最终指标的3倍； 

e)甄选核心指标，确定最终的指标体系。 

5.3 指标体系基本模型 

制造业产品质量指数包含质量水平和发展能力两个二级指标，实物质量水平、安全保障水平、质量

创新能力、质量经营能力四个三级指标，以及若干个四级观测变量，模型见图1： 

 

图1 制造业产品质量指数指标体系基本模型 

5.4 指标体系 



DB4403/T 9-2019 

4 

5.4.1 根据评价模型，展开到对其所对应的可观测变量，按照相互影响关系构建制造业产品质量指数

四级指标体系总体结构框架。这些可观测变量能直接被测量，具体的指标体系详见附录 A。 

实物质量水平体现在产品质量合格率和产品质量等级品率； 

安全保障水平体现在质量管理体系认证率和百亿元产值事故率； 

质量创新能力体现在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比重和亿元产值拥有专利数； 

质量经营能力体现在全员劳动生产率和成本费用利润率。 

5.4.2 产品质量合格率 

5.4.2.1 概述 

应按照以下要求报告本指标。 

注：产品质量合格率是通过对生产企业产品质量抽样检测，间接反映企业自检合格产品符合性质量的一项指标。 

5.4.2.2 指标要求 

产品质量合格率计算公式为： 

产品质量合格率（%） ൌ
行业总生产企业产品合格检测总批次

行业总生产企业抽样检测总批次
ൈ 100%	 	 	  

 

5.4.3 产品质量等级品率 

5.4.3.1 概述 

应按照以下要求报告本指标。 

注：产品质量等级品率是指企业按照不同层次标准组织生产与经营活动时，根据标准水平划分的加权产品产值之和

与同期工业总产值的比例。 

5.4.3.2  指标要求 

产品质量等级品率计算公式为： 

产品质量等级品率（%）ൌ	
优等品产值*1.0൅一等品产值*0.8൅合格品产值*0.6

该行业总产值
ൈ100% 

 

优等品对应第一个层次（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组织生产的产品）、一等品对应第二个层次

（采用国家标准、地方标准和行业标准组织生产的产品，且不属于第一层次类型标准的）、合格品对应

第三个层次（采用企业标准和其他标准组织生产的产品，且不属于第一、二层次类型标准的）。 

5.4.4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率 

5.4.4.1 概述 

应按照以下要求报告本指标。 

注：质量管理体系认证率是反映企业质量管理体系建设和质量管理基础能力的一项指标。 

5.4.4.2  指标要求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率计算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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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管理体系认证率（%） ൌ
通过质量管理体系认证的企业数

该行业企业总数量
	 ൈ 100%	  

 

行业企业数量主要是指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总数量。 

5.4.5 百亿元产值事故率 

5.4.5.1 概述 

应按照以下要求报告本指标。 

注：百亿元产值事故率是反映行业安全生产控制和安全保障的一项指标。 

5.4.5.2 指标要求 

百亿元产值事故率计算公式为： 

百亿元产值事故率（%） ൌ
行业企业生产过程中事故件数

该行业总产值
	 ൈ 100%	 	  

 

应对行业生产过程中事故件数进行绝对量向相对量的转换。 

5.4.6 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比重 

5.4.6.1 概述 

应按照以下要求报告本指标。 

注：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比重是反映企业研发投入力度和科技发展水平的一项指标。 

5.4.6.2 指标要求 

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比重计算公式为： 

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比重（%） ൌ
行业企业投入研究与试验发展总经费

该行业总产值
	 ൈ 100% 

 

行业投入研究与试验发展总经费是指报告期内所有样本企业的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支出总额。 

行业总产值是指行业所有样本企业产品销售收入总额。 

5.4.7 亿元产值拥有专利数 

5.4.7.1 概述 

应按照以下要求报告本指标。 

注：该指标是反映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和核心研发能力的一项指标。 

5.4.7.2 指标要求 

亿元产值拥有专利数计算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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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产值拥有专利数 ൌ
行业企业拥有专利数

该行业总产值
 

 

应对行业实际拥有的有效专利数进行绝对量向相对量的转换。 

5.4.8 全员劳动生产率 

5.4.8.1 概述 

应按照以下要求报告本指标。 

注：是考核企业经济活动的重要指标，是企业生产技术水平、经营管理水平、职工技术熟练程度和劳动积极性的综

合表现。 

5.4.8.2 指标要求 

全员劳动生产率计算公式为： 

全员劳动生产率（%） ൌ
行业的工业增加值

该行业从业人数
ൈ 100% 	  

 

该指标根据产品的价值量指标计算的平均每一个从业人员在单位时间内的产品生产量。 

5.4.9 成本费用利润率 

5.4.9.1 概述 

应按照以下要求报告本指标。 

注：指利润总额与成本费用总额之比。反映企业投入的生产成本及费用的经济效益，同时也反映企业降低成本所取

得的经济效益的一项指标。 

5.4.9.2 指标要求 

成本费用利润率计算公式为： 

成本费用利润率（%） ൌ
行业的利润总额

该行业成本费用总额
ൈ 100%	 	 	 	 	 	  

 

6 指标权重设计 

6.1 设计要求 

6.1.1 政策导向 

应根据上级部门对质量工作的要求，对符合质量工作导向的指标给予较大权重，引导区域、行业

和企业重视质量。 

6.1.2 科学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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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测量值准确性的不同给予不同的权重，准确性较高的指标权重设置相对要高；对关联度较高的

系列指标要考虑组合权重的影响，要避免组合权重过大。 

6.1.3 突出重点 

指标的权重应重点突出，对反映质量现状及其能力的关键指标和核心指标应设置较大权重。 

6.1.4 易于操作 

在进行技术方案选择时，应注重可行性和技术成熟性，简明并易于操作。 

6.2 设计方法 

质量指数各级指标的权重均通过德尔菲法和层次分析法相结合的方式进行确定。为确保质量指数

与分类指数权重确定方法的一致性，分类指数权重的设计也应采取德尔菲法和层次分析法相结合的方

式。 

6.3 设计流程 

本规范采用德尔菲法和层次分析法相结合的方式对产品质量指数进行权重设计。设计过程如下： 

a)建立一个四级评价指标体系的树状层次结构模型； 

b)确立思维判断定量化标度，采用层次分析法的 1-9 标度方法赋值； 

c)建立判断矩阵，运用两两比较方法，按标度方法对各相关元素进行比较评分，并做判断矩阵一致

性检验； 

d）计算权重系数，邀请行业专家进行背靠背打分。 

7 指数测评方法 

7.1 指数生成方法 

7.1.1 生成条件 

假设可以采集到所有n个行业 t时期内全部 k个观测变量的原始值
( )ijx t

， (1 ,1 )i n j k    ，

并选择标准化转换方法生成的相应的标准值
( )ijs t

。 

7.1.2 计算方法 

按照综合评分法的基本原理，产品质量指数 ( )PQI t 的测算公式为： 

,

( ) ( ) ( )j i ij
i j

PQI t w w t s t  
 

其中， jw
表示第 j个评价指标观测变量的相对权重，

( )iw t
表示 i个行业 t时期的经济性权重，经

济性权重可以用各行业的工业总产值占全市工业总产值的比例来表示，
( )ijs t

表示 i行业 t时期第 j 个

评价指标观测变量的标准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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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原始数据标准化方法  

7.2.1 原则 

原始数据标准化转换应遵循以下原则： 

a)保持不同时期的数据具有可比性； 

b)保持不同地域层次的数据具有可比性； 

c)消除统计数据异常值带来的影响。 

7.2.2 计算方法 

7.2.2.1 产品质量指标标准化主要分为[0，1]标准化 

采用 Min-max 标准化法对原始数据进行线性变换。设
min
js

和
max
js

分别为第 i个指标的最小值和最

大值，将指标 i的一个原始值
( )ijx t

通过 Min-max 标准化映射成在区间[0,1]中的值
( )ijs t

。 

对于正向型指标用式（B1）转化，对于逆向型指标用式（B2）转化。 

m in

m ax m in

( )
( ) ij j

ij
j j

x t s
s t

s s





（B1） 

max

max min

( )
( ) j ij

ij
j j

s x t
s t

s s





(B2) 

其中， ijx
表示第 i 年第 j 个观测变量的原始数据， ijs

表示第 i 个地区第 j 个观测变量的评价得分。

使得各项指标转换后的最高值为 1，最低值为 0。 

7.2.2.2 基准年比较评价 

将产品质量指数的某一年作为评价指标体系的基期，其指数设定为 100，将其之后各个年度的评价

值与基期评价值进行对比分析，从而计算综合指数和各个领域指数的发展变化情况。设目标年数值为 A，

基期年数值为 B，年度指数（Y）。 

 

8 运行测评 

8.1 总体要求 

每年制定产品质量指数的运行测评方案，至少需包含年度产品指数测评覆盖的行业领域、各指标

的数据采集方式、指数测评进度安排、指数测评人员分工等等内容。 

应建立常态化的定期采集数据的机制，由行业主管部门牵头，制造业产品质量指数测评课题组落

实，定期组织开展收集指标数据。 

8.2 数据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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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业产品质量指数的原始数据主要来源于市统计局、市市场和质量监管局、市知识产权局、市安

监局等政府部门权威官方数据。个别指标的采集可视实际需要组织专项企业调查获取。 

8.3 采集表设计 

8.3.1 基本要求 

制造业产品质量指数的数据采集应满足以下基本要求： 

a)确定调查指标、行业范围、时间范围、收集方法及数据来源单位； 

b)数据采集表应准确反映调查指标的含义； 

c)数据采集表应明确采集要求。 

8.3.2 采集表设计结构 

一般原始数据采集表设计应包括以下几部分： 

a)标题； 

b)问候语； 

c)调查缘由及所需调查指标定义及计算方法的部分； 

d)数据采集要求的部分； 

e)结束语。 

8.4 数据收集 

8.4.1 收集方法 

根据制造业产品质量指数的数据指标需求及数据来源单位的行业特点，采用合适的数据收集方

法，主要的方法有： 

a)去函调查：一般用于政府部门、行业协会等的行业综合数据采集。 

b)电话调查：一般用于企业信息采集、顾客信息采集。 

c)面访调查：一般用于行业协会调研、企业信息采集和顾客信息采集。 

d)网络调查：一般用于顾客信息采集。 

e)其他适用的数据收集方法。 

9 数据处理 

9.1 数据录入 

将采集到的计算观测指标所需的原始数据录入Excel格式供数据检查、计算和分析处理使用。 

9.2 数据检查 

对数据检查应至少包括以下几方面： 

a)检查是否存在超出范围的数据或极端值； 

b)检查是否存在同一变量不同值的出现； 

c)检查判断样本是否属于异常值。 

9.3 数据计算 

进行数据计算的过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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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根据制造业产品质量指数的观测指标定义，通过采集到的初始数据计算各观测指标的原始值； 

b)根据制造业产品质量指数标准化方法，将观测指标的原始值转换成标准化分值； 

c)根据制造业产品质量指数测算公式，测算各级指标的标准值； 

d)根据制造业产品质量指数基准年比较方法，测算产品指数及各级指标的发展变化值。 

10  指数分析 

10.1 分析的内容 

制造业产品质量指数分析的内容应包括以下： 

a) 各观测变量上一级结构变量的分值及其对质量指数的直接和间接的影响； 

b) 各观测变量的分值及其对质量指数的直接和间接的影响；  

c) 质量指数历史数据纵向对比分析； 

d) 提出制造业产品质量提升的对策建议。 

10.2 分析报告的格式 

分析报告应至少呈现以下格式： 

a)封面； 

b)目录； 

c)前言； 

d)指数测评模型； 

e)指数运行测算； 

f)指数测评结果分析； 

g)质量提升的对策建议； 

h)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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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深圳市制造业产品质量指数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四级指标（观测变量） 权重 

产品质量

指数 

质量水平 

(50%) 

实物质量水平 

(25%) 

产品质量合格率 15.0% 

产品质量等级品率 10.0% 

安全保障水平 

(25%)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率 12.5% 

百亿元产值事故率 12.5% 

发展能力 

(50%) 

质量创新能力 

(25%) 

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比重 12.5% 

亿元产值拥有专利数 12.5% 

质量经营能力 

(25%) 

全员劳动生产率 12.5% 

成本费用利润率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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